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关于本所律师职业证书年检的情况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之规定，律师及

律师事务所年检每年进行一次，依据《合肥市司法局

合肥市律师协会 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

检查考核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、公职公司律师年度检

查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，本所律师房超、张成飞已进行

2023 年度律师执业年检，由于工作变动，律师房超、

张成飞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由原安徽典兴律师事务所

转注册本所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执业，2023 年年检备

案日期为 2024 年 6 月-2025 年 5 月，现未到规定的年

检时间，因此无需提供年检记录。

原年检备案证书如下：





特此说明

2024 年 9 月 13 日


